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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务知识

▲

以往大家讨论最多的都是买二手房的
注意事项，而实际交易中不利于卖方的因素
也不少，卖房时也要引起注意。

明确期限

卖方大多数情况下会通过中介公司予
以挂牌出售。卖方在挂牌时除明确挂牌价
格外，还应明确挂牌期限，不能让中介先占
住房屋使房主不便找别的渠道，从而耽误了
自己房屋尽快出手。

谨慎收取定金

中介公司找到客户后会同卖方议价。如

卖方接受购买条件，则从中介处签收定金。
但很多中介公司会要求保管该定金，卖方对
此要慎重。房子卖了，定金转为佣金倒也算
了，就怕买方毁约卖方可以没收定金时，中介
公司却要求分卖方一杯羹。另外，有些中介
公司往往自行或者让自己的中介人员先付定
金把房子定下来，但最后签约的肯定是他
人。所以，卖方不要轻易收取中介的定金。

签约注意三点

一是将房屋的物理状况和权利状况如
实告知买方，最好在合同中写下来；二是提
供“三项证明”，即如有共有人须提供房屋共

有人同意出售的证明；如有抵押，则提供已
经书面通知房屋抵押权人的证明；如该房已
经出租，则提供房屋承租人放弃优先购买权
的书面证明。三是交易流程必须与房款支
付挂钩，确保在房屋过户前后拿到房款。

取得放款承诺

签约时，买方通常只支付首期款，余款
待过户后由银行支付。但银行只根据买方
指示付款，如在房屋过户后、银行放款之前，
买方取消了贷款，则银行自然不会再放款给
卖方，故卖方最好能取得买方贷款银行的放
款承诺。 （谢青）

婚姻是人生大事，无论房价是何种走
势，婚房已被罩上了刚需的光环。对于准婚
族而言，房子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婚
房选购时，首要考虑的都是合理的预算。

准婚族的年龄一般以25至35岁居多，
除少部分“高富帅”、“白富美”之外，大多
数人需寻求父母的帮助或向银行申请大笔
贷款。因此，准婚族要遵循“先租后买、先
买旧后买新、先买小后买大、先买普通后买
高档、先投资创业后安家养老”的梯度购房
原则。

在这种情况下，小户型是首选。对于新婚
“月供族”来说，每月还贷额度最好控制在两人
总收入的50%以内，以30%左右最为合适，这
样才可保证婚后生活质量不受过大的影响。

对于大部分准婚族来说，婚房有可能是
暂时的而非长久之计。因此在购房时还要
兼顾其投资潜力。

保值增值的婚房需要具备地段、好用、有
面子等三个特点。在地段方面，可选择将来
有重大利好升值潜力的区域，如果区域交通
全部配套完善，反而不是考虑的重点区域。

需要注意的是，准婚族一般多为白领打卡
族，应该尽量选择距离两人工作单位较近的区
域，或选择临公交线路较发达的区域买房。

婚房还要好用，内部包括户型、采光、装修

等，外部则涵盖商业配套、教育设施等。就内
部硬件而言，建议准婚族尽量选择购买一居室
或二居室的小户型，便于日后出租。房子东南
朝向为佳。而首次置业者往往对装修没有经
验，建议选择优良开发商的精装修房子。

外部环境方面，小区周边有卖场是比较
理想的，可降低不少生活成本。业内资深人
士介绍，如周边没有大型的卖场，则要特别
考察是否有便利店、菜场、银行和饭店等基

础商业配套设施。同时，不少大型社区都引
进了幼儿园和学校，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可尽量挑选教育资源较好的社区。

此外，假如年轻人有一定经济实力，可
以提前考虑购买车位的问题。对于年轻人
而言，拥有私家车并不是一件很遥远的事
情，但目前很多楼盘的停车位只租不售，在
选盘之前要先咨询清楚。

（据中国新闻网）

刚签订购房合同，还未取得房产证就
要交契税吗？答案是肯定的。

税务人士称，契税的缴纳与房屋产权
证是否取得没有必然的关系，签订购房合
同后就应当开始缴纳契税。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的相关规定，契税
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签订土地、
房屋权属转移合同的当天，或者纳税人取
得其他具有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性质
凭证的当天。

同时，纳税人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
日起１０日内，向土地、房屋所在地的契税
征收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在契税征收机
关核定的期限内缴纳税款。纳税人凭契税
完税凭证和其他规定的文件材料，依法向
土地管理部门、房产管理部门办理有关土
地、房屋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

税务部门提示纳税人，未出具契税完
税凭证的，土地管理部门、房产管理部门
将不予办理有关土地、房屋的权属变更登
记手续。 （刘和）

准婚族购房应遵循梯度原则
契税缴纳应与
签订购房合同同时

购买商品房后因故需要办理退房，能
否申请退还契税呢？税务机关的答复是，
退房行为发生在办理房屋权属变更登记
之前，契税将给予退还；退房行为发生在
办理房屋权属变更登记之后，不再退还已
纳契税。

税务部门提示购房者，退房能否退契
税，权属变更是关键。按照《财政部 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购房人办理退房有关契税问
题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１］３２号）规定，
对购房单位和个人办理退房有关契税问题
时，对已缴纳契税的购房单位和个人，在未
办理房屋权属变更登记前退房的，退还已
纳契税；在办理房屋权属变更登记后退房
的，不予退还已纳契税。 （乐乐）

权属变更是退房
能否退契税的关键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卖房注意四大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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